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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法人）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加

強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國

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訂定本辦法。 

 

2. 適用範圍：本法人轄下單位暨所屬各院員工均屬之。 

 

3. 定義： 

3.1 本辦法所稱之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係指本法人為與專利相關之各類產業發展

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或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

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3.1.1 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含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測試檢驗、技術服

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 

3.1.2 臨床試驗之辦法依各院相關臨床試驗規定辦理。 

3.1.3 其他有關本法人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3.2 本辦法相關單位辦理業務： 

本法人學術發展室：負責辦理與專利有關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申請、審核、合

約簽訂及其他有關之行政事務。 

申請單位：由各院之申請單位，依據各院規定及合約內容，辦理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委託開發計畫(如：計畫核銷、計畫執行…等)。 

執行單位：為合約書中約定之計畫經費撥款對象，依據法人及各院相關規定辦理，

負責審核計畫經費之支用及核銷。 

3.3 醫療志業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其職掌與組成依據本法人「醫療志業研發成果評量

委員會設置細則」規定。 

3.4 各院：指本法人所屬機構（包含醫療、護理及長照等機構），包含花蓮、玉里、關

山、大林、斗六、台北、台中（含護理之家）、三義等慈院及嘉義診所。 

 

4. 相關文件： 

4.1 科學技術基本法 

4.2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4.3 國科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4.4 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4.5 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 

4.6 醫療志業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設置細則(AAAA0A009) 

4.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發成果專利申請、管理、保護與運用辦法(AAM00A007) 

4.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發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要點(AAM00A009) 

4.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商標管理辦法(AAM00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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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說明： 

5.1 產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之申請及審查程序 

5.1.1 本法人轄下單位暨所屬各院員工(以下統稱申請人)接受與專利有關之委託產

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申請人提簽檢附合約書等相關文件，經單位主

管依流程會辦各院區教研部門、財務單位進行初步審查(含經費編列)，由院區

主管簽核通過後，再送至本法人學術發展室申請；各院區之申請以該院之教

研部門為送件窗口。 

5.1.2 法人簽核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本法人財務管理室→本法人法務室→本

法人學術發展室→策略長→執行長。 

5.1.3 各院區簽核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教研部門→財務室→院長室→本法人

法務室→本法人財務管理室→本法人學術發展室→策略長→執行長。 

5.1.4 同一期間接受委託計畫超過兩件者，申請單位主管應以不影響臨床、研究、

及服務為原則，審慎核定送件與否。前項所稱同一期間係指計畫之執行期間

重疊達六個月以上。 

5.2 產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合約書內容應包含研究主題、合作標的、合作經費或

資源、成果歸屬、實施期限、本法人商標或法人名稱使用及負責人員雙方之權利義

務。其他特別約定之細則，包括但不限於衍生利益金、回饋條件、成果歸屬及運用

等，得於合約書中附加。 

5.3 每一計畫以一合約為原則，執行長為本法人立約代表人，計畫主持人應於合約中副

署，連帶負擔所有與合約相關之責任；計畫主持人有二人以上時，推舉一人，代表

副署。 

5.4 產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合約書分由本法人學術發展室及合作機構各依所需

正副本份數收執，另由計畫主持人、各院區教研單位及財務單位各存副本壹份。 

5.5 本法人與合作機構簽約時不得對合作成果之產出，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

責任。 

5.6 計畫經費於合作機構撥付入執行單位後始得動支；計畫經費分期撥款者，動支計畫

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付入執行單位金額為限，經費動支若有超出實際撥付入執行

單位之金額，超出部分由主持人自行負責或專案簽請之。 

5.7 產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合約中，執行單位為本法人時，行政管理費編列原則

如下： 

5.7.1 行政管理費編列應以計畫總經費 15％（含）以上為原則；相關稅費另計，不

含於行政管理費比例之計算基礎內。 

5.7.2 行政管理費一經提列後，不得流出至其他科目支用；唯若計畫經費變動以致

管理費不足時，則應補足。 

5.8 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合約書中，執行單位為各院區時，行政管理費及經費編列

原則，依各院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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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同一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其所執行之產學計畫月支酬勞費總額，比照國

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規定編列。 

5.10 個案計畫總人事費（包括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之研究津貼專兼任協同研

究人員人事費）不得超過全部計畫經費預算總額之百分之六十；惟屬資訊分析或諮

詢輔導合作等計畫，不在此限。 

5.11 計畫到期後如經費仍有剩餘者，應依合約規範進行。若無規範者，賸餘款由計畫主

持人提簽說明，相關經費係應符合原合約相關項目，並依照法人及各院相關規定辦

理。 

5.12 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合約內容、計畫期限及經費變更，應經雙方同意後，於執

行期限終了前一個月，以公文、簽訂副約或新約等方式為之，相關變更文件，包括

計畫書、經費編列表等應併同公文或合約提供，行政管理費編列原則依 5.7.1 及 5.8

辦理。 

5.13 產學合作／委託開發方式涉及政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該資（補）助

機關之相關規定。 

5.14 依本辦法進行之產學合作計畫其所衍生之研發成果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

運用及權益收入分配，應依「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發成果專利申請、管理、保

護與運用辦法」辦理，並於合約書中載明；委託開發計畫依雙方合約議定之。 

5.15 本法人執行產學合作產學合作計畫／委託開發計畫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應依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研發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要點」辦理。 

5.16 計畫主持人執行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時，應依照本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不得

私自承接，或利用本法人設備或人力進行研究、委託試驗，或技術服務等事項；計

畫主持人違反此項規定者，將提請醫療志業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審議後，送請所屬

相關單位議處。 

5.17 由本法人學術發展室於產學合作／委託開發計畫起始及結束之年度，與該計畫主持

人確認計畫之履約情況及相關計畫經費核銷情況。 

5.18 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國科會所頒「政府資助敏

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5.19 本辦法未盡事宜或適用時衍生疑義者，應依本法人相關規定或政府法令辦理。若本

法人或政府法令未規定者，則呈請執行長裁示後辦理之。 

5.20 本辦法經醫療法人主管(執行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6. 應用表單：無。 

 

7. 流程圖：無。 

 


